关于配合开展试验性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培训单位：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第十二批房地产策划师等54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劳社厅发[2006]1号）颁布的《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要求，我中心为配合鉴定机构开展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试验性培训推广工作，现将申请合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依法注册，具有培训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的实体单位

2、有培训项目推广渠道、推广经验、雄厚实力。

3、有为开展合作项目而专设的以下专职人员。

4、有运作项目的启动资金、办公场地、办公设备。

5、保证可以及时开展推广培训活动，满足考生培训需求。

6、和当地政府部门、行业学会协会、中等高等院校、公司企业单位、民办培训机构有良好的公共关系。

7、能够组织承办各种推广活动。

８、保证不以总部办公室及其主管单位的名义开展和合作项目无关的项目。

９、能够配合总部办公室开展其他与项目相关的任务。

二、提交资料

1、办学许可证/公司营业执照／社团法人证；

2、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照片各一份；

3、《培训单位合作申请表》；

4、《培训运营计划书》。

三、培训机构合作程序
第一步：填写《培训机构合作申请表》，提交相关资料。

第二步：按要求提交《运营计划书》；
第三步：签订《合作协议》；
第四步：交纳合作费用；
第五步：获得《合作证明文件》，网站公示，开展工作。

四、培训合作
电话：010-68011791，13911019089 王吉龙 主任

网址：中国房地产培训网 http://www.chinarec.com.cn
附件：培训合作申请表
北京盈富联盟技术培训中心
二００八年五月四日

培训机构合作申请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传真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申请培训
职业、等级
	□         职业（职业资格  级）  □         职业（职业资格  级）
□         职业（职业资格  级）  □         职业（职业资格  级）


	开展培训方式
	□全脱产             □半脱产               □业余时间

	生源范围
	

	开展培训时间
	

	培训场地
及设备情况
	培训
场地地点
	

	
	教学设备
	

	人
员

配

备

情

况
	职责
	姓   名
	性别
	职位
	电话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招生
专员
	
	
	
	
	
	

	
	教学
人员
	
	
	
	
	
	

	
	
	
	
	
	
	
	

	
	
	
	
	
	
	
	

	
	
	
	
	
	
	
	

	
	
	
	
	
	
	
	

	申请单位
签署
	 　　　　单位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填写须真实准确，另附办学许可证或培训资复印件，传真至０10-68010709。初审通过后，两日内将合作协议发至邮件中。
附件一：申请单位简介

	基本信息
	

	主营业务
	

	业绩展示
	

	发展历程
	


注：本表填写内容须真实准确，以便我们充分了解，以保障项目合作有效的进行。

附件二：管理人员情况说明

１、法人代表介绍

	姓名
	
	性别
	
	一寸近期彩色
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
	
	

	工作单位
	
	

	从业经历
	


２、项目负责人介绍
	姓名
	
	性别
	
	一寸近期彩色
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
	
	

	工作单位
	
	

	从业经历
	


注：将法人及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提交。
PAGE  
注：我中心负责将房地产策划师职业资格引入试点单位所在地，试点培训单位要选择适合本地区开展的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进行试验性培训。要按照“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向我中心申报培训计划，并组织考生参加培训和考核鉴定，对考试合格者由鉴定机构统一核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